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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针对本次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

“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将进一步梳理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并及时履行后续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督促占用方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4、上述事项可能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可能会被深交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况  

公司通过自查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以围海股份名义为包括控

股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控股”）、围海控股的子公司

浙江围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贸易”）及围海控股的关联方宁波朗佐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佐贸易”）等主债务人提供担保，为主债务人获取

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贷款、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具体情

况如下： 

（一）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 1.5亿元担保 

2018 年 9 月，围海控股在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贷款 1.425 亿元。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将围海股份在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的 1.5亿元存单作为

对上述贷款的担保。 

2019 年 3 月，围海控股已归还上述 1.425 亿元贷款。2019 年 3 月，公司已

赎回 1.5 亿元存款，围海股份该笔质押担保已解除。 



 

（二）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 4.6亿元担保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将围海股份在长

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的 4.6亿元存单作为对围海贸易、朗佐贸易开立承兑汇票的

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围海贸易、朗佐贸易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

合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4.6亿元，围海控股为上述承兑汇票提供了担保。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将围海股份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的 4.6亿元存单作为

对上述承兑汇票的担保（其中 3.2亿元系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存单）。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公司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购买的大额存单

情况如下：  

大额存单期限 金额（万元） 资金来源 

2018年 12月 19日-2019年 12 月 19日 6,000.00 自有资金 

2019年 3月 15日-2020年 3 月 15日 8,000.00 自有资金 

2018年 11月 12日-2019年 11 月 12日 10,000.00 募集资金 

2018年 12月 28日-2019年 12 月 28日 15,000.00 募集资金 

2019年 03月 11日-2020年 3月 11日 7,000.00 募集资金 

共计 46,000.00 - 

截至 2019年 4月 26日，上述 4.6亿元担保尚未解除。 

（三）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 1.4亿元担保 

2019 年 3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将围海股份子公司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的 1.4 亿元存单作为对朗

佐贸易开立承兑汇票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 3月，朗佐贸易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合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1.4

亿元。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在

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的 1.4 亿元存单作为对上述承兑汇票的担保。 

2019年 3月，公司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购买的大额存单情况如下：  

大额存单期限 金额（万元） 资金来源 

2019年 3月 20日-2020年 3 月 20日 4,000.00 自有资金 

2019年 3月 21日-2020年 3 月 21日 10,000.00 自有资金 



 

共计 14,000.00 - 

截至 2019年 4月 26日，上述 1.4亿元担保尚未解除。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以存单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及其子

公司、关联方在相应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 4.6亿元（上海光大银行市东

支行 1.5 亿元和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 3.1亿元）。2019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4

月 26 日期间，解除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质押担保 1.5 亿元，在长安银行宝鸡

汇通支行增加质押担保 2.9亿元。截至 2019年 4月 26日，上述 6亿元担保尚未

解除。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核实上述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尽

快采取相应解决措施，并及时履行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归还上述银行的贷款，围

海股份及子公司将及时解除存单质押。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1、公司通过自查发现，2018年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以围海

股份名义与朗佐贸易签订采购合同，并将合同预付款支付给朗佐贸易，再由朗佐

贸易借款给围海控股，涉及资金共计 6,000万元。上述占款中的 1,500万元已于

2018年 4月归还，4,500万元已于 2018年 12月归还。 

2018 年 6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以围海股份子公司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舟山有限公司名义向朗佐贸易提供 500 万元借款。上述占款中的 100

万已于 2018年 6月归还，剩余 400 万已于 2018年 10月全部归还。 

2018 年 9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以围海股份子公司北京橙乐新

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名义向朗佐贸易提供 50 万元借款。上述占款已于 2018 年

12月归还。 

2、公司通过自查发现，2017 年 10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以围

海股份名义与两家供应商（宁波汇金劳务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和昌市政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将合同预付款支付给合同对方，再分别由合同对方

借款给围海控股，涉及资金共计 6,100 万元，其中宁波汇金劳务发展有限公司

3,100万元，宁波和昌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3,000万元。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围海控股已归还上述 6,100万元占款。 



 

3、公司通过自查发现，2018 年 2 月，围海股份参股 41%的江西蓝都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都文化”，围海股份为其第二大股东）向宁波朗

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借款，随后于 2018 年 2 月由朗佐贸易打入围海

控股的账户。 

截至 2018年 7月，围海控股向蓝都文化归还 250万元。 

综上，围海股份累计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合计占用资金 17,650 万元，已

收回资金 12,900万元，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以及截至 2019年 4月 26日，实

际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余额为 4,750 万元（不含利息），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65%。 

该资金占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公司正在积极、妥善处理，避免出现公司损

失。 

控股股东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向公司偿还所占用的资

金。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公司后续将严格督促占用方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和资产重组、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妥善解决

目前存在的资金占用的问题，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上述事项可能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可能会被深交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将进一步梳理违规担保、

资金占用等事项，并及时履行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